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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于福枝
  通 讯 员 蒋  琛 刘东蕾

根据全国公安机关夏夜治安巡
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安排,8月9日
起,滨州交警组织开展第二次夏夜
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当好
道路安全“守夜人”，筑牢夏夜“防护
墙”。

8 月 9 日-11 日，全市各级公
安交警部门现场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7461 起，其中酒驾醉驾 146 起，超
载 279 起，严重超载 52 起，超员 8
起，违法载人 5 起，涉牌涉证 116
起，无证驾驶80起。

全警上路，严查“不松懈”
滨州交警全警出战，聚集夏夜

交通安全隐患，强化显性用警，通过
科学划定重点区域、延长勤务时间、
加密巡逻车组，对城区主干道、繁华
商圈、餐饮娱乐集中区域及周边道
路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巡逻防控，
切实做到人员密集场所“见警察、见
警灯、见警车”，全力维护安全有序
社会环境，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宣防结合，源头“除隐患”
结合夏季交通违法和事故规律

特点，全面加强面上巡控、重点防
控、源头管控，统筹开展“立体巡”、
扎实推进“重点查”、全力做好“集中
宣”，深入餐饮、娱乐场所开展“生命
无价 酒后禁驾”交通安全宣传活
动，将酒驾的危害、法律法规宣传前
移到了餐桌上，号召相关从业人员
和市民拒绝酒驾。

全域设卡，违法“零容忍”
结合夏季交通安全特点，紧盯

酒驾醉驾、无证驾驶、涉牌涉证、“飙
车炸街”“超员超载”等交通违法行
为，坚决做到发现一起、严查一起、
教育一片，以高强度的查缉管控形
成严打、严防、强管、强控的高压态
势，及时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有
效压降道路交通事故风险。

滨城大队：8 月 11 日 19 时 57
分，滨城区交警大队在黄河二路渤
海五路以西设卡检查酒驾时，孙某
驾驶车牌号为鲁 M58K**的普通二
轮摩托车经过卡点，民警对其进行
呼 气 式 酒 精 检 测 ，检 测 结 果 为
20mg/100ml，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
车，在对孙某的身份信息进行核查
时，发现其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属无证驾驶。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
中。

沾化大队：8 月 10 日 14 时 13 分
左右，张某驾驶牌号为鲁 CWY9**
的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至沾化区冯家
镇票家村高架桥附近时，经呼气式
酒 精 检 测 仪 检 测 ，检 测 结 果 为
76mg/100ml，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
车。张某被依法处以罚款 1000 元，
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行政
处罚。

惠民大队：08 月 9 日晚，惠民大
队四中队民辅警在惠民县武定府路

查处交通违法行为时，对车号为鲁 
AG***8 的二轮摩托车依法进行检
查时，发现驾驶人有涉嫌酒后驾车
的嫌疑，民警示意驾驶人停车接受
检查。并对该驾驶人进行呼气式酒
精检测，检测结果为 43mg/100ml，
涉嫌酒后驾车，该驾驶员对饮酒后
驾车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经询间
查证，该驾驶人姓名侯某某。经公
安网查询，查询到侯某某驾驶证信
息为 C1，准驾车型不符。民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给
予罚款 1200 元的处罚，并对其进行
安全教育。

邹平大队：8 月 10 日 21 时 30 分
左右，邹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开发
区中队执勤民警在魏纺路与会仙二
路交叉口，发现一辆无牌普通二轮
摩托车，行驶轨迹异常。民警上前
检查发现，驾驶人何某某浑身酒气。
民警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结
果为 59mg/100ml。经执勤民警进
一步核查，何某某驾驶证准驾车型
为 C1，属于准驾车型不符、酒后驾
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北海大队：8 月 10 日上午，北海
大队民警巡逻至北海大街北厂区路
附近，发现一辆大型车辆行驶缓慢，
存在超载嫌疑。大队民警随即示意
车辆靠边停车接受检查。在检查过
程中，司机承认运输货物量很大，超
载严重，但无法提供磅单。随后，大
队民警将车辆引导至称重区进行称
重，经核查，车货总重达 128 吨，超
载 161%，典型的“百吨王”严重超载
行为。民警现场对司机进行了批评
教育，并依法对该车进行了暂扣，要
求其消除违法行为后，到大队接受
处罚。

经开大队：8月10日22时54分,
经开大队一中队执勤民辅警在黄河
十路奥体东路以北 50 米设点开展
酒醉驾查处统一行动，吴某杰驾驶
鲁 M6***T 小型汽车行驶至此，民
警对该车辆进行检查。在询问时发
现驾驶室酒气味很大，疑似驾驶员
酒后驾驶机动车。随后，民警对驾
驶员吴某杰进行酒精测试，检测结
果 76mg/100ml，为饮酒后驾驶机动
车违法行为，当事人吴某杰对涉嫌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
事实供认不讳，被处以罚款 1000
元，记12分，暂扣驾驶证6个月的处
罚。

阳信大队：8 月 10 日晚，阳信大
队二中队民警在朱水路设卡查纠交
通违法行为时，对车牌号鲁M03***
小型汽车依法检查时，发现嫌疑人
涉嫌酒驾，民警示意靠边停车接受
检查，并对驾驶人进行呼吸式酒精
检测，经检测樊某 38g/100ml，涉嫌
酒后驾驶。樊某被依法处以驾驶证
记 12 分，罚款 1000 元整的行政处
罚。

当好道路安全“守夜人” 筑牢夏夜“防护墙”
滨州交警：


